












\ 口01 擇下列3種法律效果之全鄠或部分 : (1)停止原處分或決定
02 效力 ; (2)停止原處分或決定之執行 ; (3)停止原處分或決定
03 繽行程序口其中停止原處分之效力 ,乃係阻止行政處分效
04 之發生,例如由行政處分所確認或形成之法律關係,經法院
05 裁定停止時,即不生確認或形成效力0
06 2.查原處分 系京尤具髏特定之系爭房地予以確認厲黨產條例第4

'07 條第4款規定不當取得財產性質 > 且已移韓他人而無法返還
.08 ,是原處分此部分確認 , 其規制效果乃在作為原處分下命音

分應追徽賈額之言十算基石楚,而原處分嗣後倘若經由本案言 訟
10 審認厲違法而判決撒銷確定,該確認效力部分即予消滅,論
11 王里上並無不能回彳复之情幵30另石認系爭房地為不當取得財產

先猶須言十算叭價額再據以追徵聲請人其他財產,則對聲
13 言青人具貴質影智者 , 乃是就聲許人之其他財產追徵其價額之

分 分 足認原處分閞於確認處分部分之效力 ,對聲
L5;-. 請人尚無發生難以回復損害之急迫情形,是此部分之聲請,
鹹仩 難認已符合停止執洐之要峈自雞准言午0
霙”2三.. 日原處分關於下命處分部分二
靨川 1.原處分命追徵聲請人之其他財產,聲請人因此將受之損害固
畫9 屠得以金錢賠價回復 ,然相對人耤原處分所追徵之借額係
20 高達782,758,715元,實屠鉅額 0 在原處分之效力幄璜存繲
21 之情況下 ’ 相對人即可據此為執行名義 , 依法執行聲請人在
22 此範圍之其他財產 ,堪認行政法院若未於現執行階段介入處
ˉ23 理者 , 聲請人隨峙有可能遭執行之財產將因 變價處分予第三
.24 人而無從或難於回彳复,而僅得於日後以金錢予以賠償口且原

25 處分倘若嗣經本案訴訟:2認判決撒銷確定, 國家亦將負擔過
26 重的金錢支出 ,並因衍生爭訟致社會賁源的無謂耗費0是聲
27 言青人主張原處分追徵系爭房地償額部分 , 將致其有難於回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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損害之急迫惰事 , 並非無據口
按政黨 、 附隨組織自34年8月15曰起取得 , 或於該日起已交
付 、 移韓或登記於受託菅理人 , 並於105年8月 10日 堂產條例
公布時尚存在之現有財產 ,除堂 、 、政治馱金嚨選經賈之
捐贈 、 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 > 均推定為不當取得之財
產 , 黨產條例第5條第1項明文規定 , 而依前開條項推定為不
當取得之財產 , 自該條例公布之日起 7 忪為履行法定羲務或

其他正當理由 ,及符合相對人所定許可要件,並經相對人決
議同意等兩種情形外,原則上是禁止處分,亦為同條例鯽
條笫1項所明定; 又依同條笫5項規定 , 政黨 、 附隨組織或其
受託管理人違反第1工頁規定之處分彳亍為 , 不生效力 ; 另黨產
條例笫27條第1項規定 , 政堂 、 附隨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違
反第9條第1項規定者,處該處分財產價值之1倍至3倍罰鍰0
基於前闆規定 , 聲請人為黨產條例剿條第1款所稱政黨 , 其
尚存之現有財產中 ,除黨蠻、政治馱金、競選經費之捐贈、
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 (下稱非不當黨產〉 外 , 原則上均
受不當取得財產 (下稱不當賞產〉之推定,並依法禁止處分
0這上受推定之現有財產日後既均有可能再經相對人認定為
不當 貢產而命移韓為國有、地方自治圉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
,相 寸人、執行機閞從具厲國有財產或然性之聲請人現有財
產 ( 止其是不動剷 中挑選標的執行以抵償應追徵價額 , 論
理上已值斟酌;而若相對人因而選擇聲請人之非不當堂產為
追徵執行之對象 , 反而益見現狀下原處分之執行 ’ 將因聲請
人貝才>莠困窘而對常態化政堂活動造成重大妨窖<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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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查二葺1`童肯人鱟]′ˉ妻寺苤賁量堇1'乍之正文;黨籌且妥哉 , 作為其運作基礎為其現

有財產’並減除厂既有負債」 0而聲請人全部財產可分為 「
推定不當黨產」 (至於已經相對人具髓認定為 厂不當黨產」

00000



01 之聲言目人財產 ’ 應由相對人 厂同時」 依黨產條例第6條第1項
02 規定 , 作成下命處分 , 命聲請人為移轉為國有 、 地方自治圉
03 體或原所有權人所有, 完成同條例笫15條及第31條之程序,
04 即不再歹11八聲言青人之貝才產範圉>與 厂非不當黨產」 (指賞產
05 條例第5條第1項所指之堂曹、政治馱金 競選經費之捐贈
06 競選賣用補助金及其孳息> ;又聲請人之既有債務則可分為

'07 厂賞產條例制定前」 已存在之既有債務 ! 與 厂黨產條例制定
,08 後」 新生之既有債矛舢聲請人之財務狀態乃以 厂其財產減負

09 債」之淨額來表徵,並作為其日常政堂活動之基礎7若其財
10 產因追徵金錢債權782,758,715元之故 , 遭執彳亍查封及拍貴
11 換價,可能導致其財務狀態 厂入不敷出」 7無法維持政黨活
12 動之基本規粳, 自然有可能礙及其政黨組織之日常正常運作
13 曰若程度嚴重 , 甚至可使政黨本身萎縮或消失 , 此等可能發
14 生之不利益, 自 非事後以金錢所得彌補者 0 事實上 , 對現行
L5:‧< 賞產條例之規範架構下7聲言青人所能自由動用之賁金僅限於
fç:“ 「ˉˉ非不當賞產」 ,而就推定不當黨產之使用 , 已有言者多困難
畫7三.. ,主要之功能是當成厂從事黨務活動所生債矛紈之第二層貴
戛籌川 任財產擔保 (第一層擔保是非不當煮 ) ,應可認原處分追
鮈 徵部分之執行,係對聲言月人常態化政黨活動造成阻礙,該阻
20 礙可能發生之不利益,亦非事後金錢所得彌補,足認就此應
21 孱難以回彳复之損害0
22 4鑑於厂追徵」處分之執行$乃厲 厂為終局滿足相對人金錢債

`23 權」 而進彳亍厂強制受償」 之流牙呈0依時序會歷經厂查封、變
.24 貴換價 、 分酉己價金7`苗足債櫂」 等一連串之程序 0如果完全禁

25 止相 對人進行任何執行行為 (不得聲請查封 、 拍 賣及受儅 、
26 或對他執行案聲請參輿分屾 ,王里言侖上固然 厂聲請人所有之
27 『推定不當堂產』 , 吋未經相對人依黨產條例第9條第4項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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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保全』 行政措施 , 實質上仍有遭聲言青人處分」 之可能性’
且雖然厂即使聲請人對『推定不當賞產』 喪失處分權咆該
等財產仍然有可能逜第三人查封 、拍賣 ,致使相對人本件高

達782,758,715元金錢債權 『落空』 」 之可能0 且 厂各債權
人者碎在為債權之滿足努力 ,如果僅能被動保全 , 不能主動換
賈受償,則在本案訴訟拖延過久之情況下,會使聲請人之其
他債權人’ 亦得參與分酉己, 而使相對人債權無法充分滿足」
0然而,就黨產條例通過以前已發生之聲請人既存債務(即
第三方債糰 ’相對人恐不得主張其追徵債權之受償順位優

於該等債權0 因為不管煮產條例追求之規範目的為何,對前
開第三方債權之債權人而言 ,黨產條例之制定都是一個 厂始
料未及」之新衝聲0此等第三債權人在與聲言青人為交易日寺,
始終是以聲請人當時之財務資力狀況為其交易決策基礎,從
沒有想過聲輴人有部分貝才產, 未來有可能因為新貴澄法之制
定,不得成為其債權之貢任財產0而國家公益理想之追求,
尚不能以犧牲善意笫三人之私利為其代價 (堂產條例第醣
規定參照> 。 口此相對人縱使 厂因為財產長期不換價 ’ 使上

述笫三債權人取彳异『從容』 參與分配之機會嗆因此減少其
金錢債權之滿足額度」 ’ 亦不能認構成對公益之侵犯 (因從

基本法理言之,相對人前開金錢債權之受償順序,本來即不
得懮於此等笫三債權人之債權> 口至於聲請人在黨產條例通
過後新發生之債務,擔保該債權之貢任財產是否及於厂推定
不當黨產」 ,還是應僅限於 'ˉˉ非不當黛產,」 ?可能在法律適
用上仍會有所爭議曰不過在日常經驗法則上,此等債務之金
額 7 是否會礙及高達瞧餘元金錢偵榷之受償 , 則不無疑義
;蓋因聲請人之厂推定不當黨產」 ,原則上係禁止處分,若
用於履行賞產條例通過後新發生之債矛力 7屈法定義務或具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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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當理由 ,及符合相對人所定許可要件,並經相對人決議同
意之情形 ’ 當不致對相對人之金錢債權之滿足額度造成意外
的重大衝盤 , 依現有事證為惡迫審查 , 在沒有具體事貴之惰
況下,許可停止執行,對公共利益衝睾程度, 尚難謂已達重
大之程度o

.雖相對人抗辯稱 : 聲請人所稱非停止執彳亍無法支付26億元的
勞工退休金 、 資遣貲等費用 味目對人早於屾年腑茄日即因
聲言青人之申言青,以臺黨產調一字第1080700060號函同意聲請
人出售依煮產條例第5條推定厲不當取得財產之喎筆不動產
(見本院卷第243至246頁之附件3) 、 108年4月19日臺黨
言周侀字第1080700173號函同意聲請人出售21筆不動產(見本
院卷第247至249頁之附件4> 及以108年5月 17日 臺賞產調一
字笫1080700227號函 曰 意聲詒人出 售18筆不動產 (見本院卷
第187至190頁> ,並有同意聲請人遭凍結之永豐銀行帳戶內
責金給付勞工薪資 、 賁遣貲 、 退休金等996,202,368元 , 針
對永豐銀行悵戶清儅後之餘額 , 亦曾以107年2月9日臺黨產
詞二字第1070000543號函言青聲請人將帳戶餘額用以清儅前揭
勞工債務問題 (見本院卷第363至364頁之附件9> ;本件若
准許停止執行 , 恐將導致原處分後鑌無法執行 , 甚連參與分
西己之機會坍勻無可彳孚,公平正義之財產秩序即永無法回復, 國
家債權無法與勞工債權平等受償 > 將對公益有重大影響等語
@惟查,聲言月人有槓欠其解僱勞工及員工工責、退休金及賁
遣費等款項,此為相對人所不爭執,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106年12月1日北院隆民譯川胴核1字第1060023841號函附准
予核定之聲請人大量解僱勞工協商委員會協議書在卷可佐 (
本院卷第253至263頁> 0 又查 7 相對人就聲請人為解決積欠
大量解僱員工、退休員工優存與月退等款項而申請出售不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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蕈昔
產事 , 僅有部分同意出售 , 尚有88筆不動產不同意出售 , 此
有相對人108年5月 17日 臺黨產調一字笫川洳加昍刃號函暨函
附附表一 、 二在卷可考 (本院卷第187至195頁) 0 由此可徵
,聲言目人對勞工之債務問題尚未全部履行清償0而第三人對
聲請人之債權 , 本應受法律保護 , 尤其是勞方對賁方之債權
,更應依法公平受償, 已如前述°是以,縱; 許停止執彳亍,
導致原處分後繽無法執行 , 而由該等善意笫三人之債權受儅
,亦難認因此有損於堂產條例所欲維護之公益 (建立政煮公
平競爭環境、健全民主政治及落貴韓型正義) 0

.經衡量在本案中前開公、 私益口素之各項權重情事後 ’ 並斟
酌本案中 厂7億餘元之金錢債權滿足或不滿足」 單一事務 厂
正反互斥」 之各類考量 9 對聲請人與對相對人 (即代表國家

〉之利害影響顯然大有不同 0 以國家預算之規模 7 7億餘元

之金錢債權即使有全部或一部未被滿足 , 對公益雖有影錩` ’
亦非重大,但相較於聲言青人為政黨所受影".!B (受政寅組熾無
法存繽之威脅吁 ,應認 案中私益所造成 損窖則鷗性質上
難以回復之權重,其應高於公益權重所受 影響二況如前述
’被認定不當取得之財產亦可禁止處分, 已足確保 日 後執行

受賞,故於本案私益之櫂重高於公益之權重0堪認聲請人就
原處分閞於下命處分部分之聲請 , 尚難認對公益有重大影響

,應予准許@
綜上所述,聲諳人聲詩停止原處分之執行,其就原處分石 認
系爭房地為不當取得之財產部分,核與停止執 之
,不應准許,該吾分聲諳 應駁回;至原處分
他財產追徵782,758,715元價額苦=分 , 則認

復損窖之虞,且有急迫惰一 ,原處分該吾戶
認於公益有重大影菩,聲請人就該吾分之請求,遂認為有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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